
创新风险补偿机制 引“金融活水”
赋能“百千万工程”

为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金融活水”作用，潮南区委、区政府决定设立潮南区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专项贷款信贷风险补偿资金，通过政府、银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三方合作共同开展专项贷款项目，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一、主要领导亲力亲为抓自主改革创新情况
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亲力亲为、靠前指挥，通过专题调研、会议研究、座谈会等方式，下基层广泛听取企业家等意见建议，组织财政、金融等部门，研究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决定设立潮南区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贷款风险补偿资金，安排财政资金10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资金池，利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政策资源优势，引导金融机构最高新增投放16亿元普惠贷款，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提升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水平。
二、自主改革创新工作推进情况
一是委托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粤财普惠汕头担保公司进行专业化运营，针对银行发放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专项贷款出现的不良贷款项目，按照不良率最高3%和补偿比例最高20%向银行提供风险补偿，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贷款投放力度，引导金融资源下沉镇村。
二是链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省级再担保机构风险补偿金政策资源，形成“国家+省级+地市+区级”四级政府信贷风险补偿体系，构建“政银担”多级联动风险共担机制，将财政补偿资金转化为融资信用，推动银行机构敢贷、愿贷、能贷，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融资难问题。
三、自主改革创新亮点及成效
潮南区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是全省首个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运营管理的区级信贷风险补偿资金，主要支持对象为潮南辖区内缺乏有效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的中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自2023年9月份运营以来，已为潮南区36户小微企业及“三农”主体提供专项贷款4027.5万元，涵盖纺织、印染、化妆品等潮南区支柱产业，纾解了因没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的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资金难题。
四、获上级复制推广情况
潮南区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的设立得到了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粤财控股多家媒体和官方平台转载宣传报道，并刊登于国家担保基金官网。同时作为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例在近期召开的广东再担保全省合作机构业务政策专题培训会议上进行了汇报交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3年12月29日印发文件刊载了《汕头市潮南区设立全省首个区级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缓解融资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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